
三 亚 市 综 合 行 政 执 法 局
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关于对政协三亚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

第 0104号提案的答复（B）

柴勇委员：

您在政协三亚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的《关于规范

三亚文明养宠的提案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下：

一、建议采纳情况

您在建议中对饲养宠物提出了完善现有法律法规、加强对另

类宠物的监管、完善宠物基础设施、加强执法力度与监管等建议，

对规范我市宠物管理，构建人与宠物和谐共处的城市生态有很好

的借鉴作用，我局将认真采纳您的建议，结合职责抓好落实。

二、养宠管理立法方面

（一）我市正在推进养犬管理立法工作

我市于 2012年 3月出台实施的《三亚市养犬管理暂行办法》

（三府〔2012〕25号）为当时的养犬管理工作提供了制度支撑，

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已不能满足当前养犬管理需要，该办法

已于 2021年废止。为了回应社会关切，有效填补我市对养犬管

理规范的立法空白，破解养犬管理难题，规范养犬行为，推进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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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城市建设，《三亚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（2022-2026

年）》已将《三亚市养犬管理规定》列入立法计划，市综合行政

执法积极筹备立法项目，牵头组织市人大法工委、区综合行政执

法分局、第三方立法服务机构等单位人员组成调研小组，调研了

解我市养犬现状、养犬管理工作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，收集相

关意见和建议，并赴郑州、长沙、深圳、海口考察学习城市养犬

管理工作的先进经验和优秀做法，经多次召开研讨会后形成调研

报告，为启动《三亚市养犬管理规定》草案起草工作做好了充分

准备；2024 年年初，《三亚市养犬管理规定》作为地方性法规预

备审议类项目纳入《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4 年立法工作计划》（三

府办〔2024〕1 号）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按照立法工作计划要求

完成该法规草案初稿并报送市人大； 2025 年 1 月，基于市综合

行政执法局已完成立法调研和法规草案初稿，经市人大研究认

为，该法规草案初稿作进一步修改后，具备审议条件，立法时机

成熟，《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5 年立法工作计划》（三府办〔2025〕 

25 号）将市级地方性法规《三亚市养犬管理规定》列入审议类

项目，作为 2025 年我市立法重点工作，加速推进立法工作进程；

市综合行政执法局通过内部征求意见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、组

织召开座谈会、组织专家论证、组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方

式，广泛听取各单位、居民委员会、社会组织、社会民众、有关专

家等的意见建议，对法规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法规草案

送审稿，经开展制度廉洁性评估、公平竞争审查等程序后并于2025 

年 4 月 17 日向市司法局报送审查； 2025 年 5 月 20 日，市司法

局已按照《三亚市人民政府 2025 年立法工作计划》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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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时完成审查修改工作形成法规草案修改稿。2025年 6月 18日，

市政府专题会议审议《三亚市养犬管理规定（草案送审稿）》。目

前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正抓紧时间根据专题会议审议意见完善有

关条款，待通过市政府专题会议、常务会议审议后将提交市人大

审议。《三亚市养犬管理规定》的出台实施将有效规范我市犬只

饲养（包括饲养烈性犬只区域限制、饲养烈性犬只行为）、规范

免疫、登记、备案、经营、收容以及相关管理活动，为我市规范

养犬行为和犬只经营行为、强化养犬监管、打造文明饲养环境、

实现人宠和谐共处提供法律支撑。

（二）其他宠物法律法规情况

对于属于外来入侵物种的，国家层面已经建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生物安全法》《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办法》《外来入侵物种名单》

《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》等法律法规政策，构建了从外来

入侵物种源头预防、监测与预警、治理与修复的管理制度；我省

制定出台《海南自由贸易港防控外来物种入侵若干规定》，并将

于 2025年 8月 1日正式施行，该省级法规已明确我省将以国家

外来入侵物种名录为基础，结合外来物种风险评估结果和本地生

态环境特点，制定海南自由贸易港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并实行动态

调整，除经依法批准外，禁止饲养、种植、销售、购买、运输和

使用名录内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，禁止擅自释放、丢弃外来

物种，并设定了相应罚则。

对于非属于外来入侵物物种且属于野生动物的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禁止出售、购买、利用国家重点保护野

生动物及其制品，对于列入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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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者有重要生态、科学、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的，可以

凭人工繁育许可证或者备案，并凭专用标识出售和利用，保证可

追溯，同时设定了相应罚则；另外，我国刑法中还设置了危害珍

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猎捕、收购、运输、出售陆生野生动

物罪等，对将饲养野生动物进行严格限制。

对于上述以外的其他宠物，《海南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规

定，公民应当文明饲养宠物，及时清理宠物在公共场所的排泄物，

禁止携带宠物（导盲犬除外）进入室内公共场所和人口密集区域，

并设定了相应罚则，明确了执法责任单位。《海南省爱国卫生管

理条例》规定，饲养动物应当依法进行疫病检疫免疫，需要进行

疫病免疫的动物，未经免疫不得饲养；携带犬、猫等动物外出的，

应当由成年人用束犬链（绳）等牵领或者装入笼内，主动避让行

为，及时清理动物粪便等排泄物；犬只（导盲犬除外）等动物禁

止进入室内公共场所和人口密集区域；《海南省爱国卫生管理条

例》还就上述规定设定了相应罚则，明确了执法责任单位。

综上，国家、省级层面已经建立健全相关宠物管理机制并能

有效发挥监管作用，我市暂无立法计划。

三、宠物基础设施方面

（一）宠物诊疗防疫方面

宠物诊疗行业发展向好。近年来，我市动物诊疗机构数量逐

年增加，现有 19家，其中动物医院 5家、动物诊所 14家，主要

分布在吉阳区、天涯区、崖州区等城区人口集中区域，各动物诊

疗机构均开展狂犬病等免疫服务，诊疗范围主要针对犬猫等宠

物，便于养宠家庭及携宠游客带宠就医。为全面保障宠物健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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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止夜间突发疾病、意外等情况得到及时救治、我市动员鼓励有

条件的动物诊疗机构开展 24小时接诊服务，目前已有 3家宠物

医院开展此项业务。

宠物防疫体系逐步完善。市农业农村局高度重视动物防疫、

检疫体系建设，制定了三亚市宠物协检服务点的设置方案，对动

物诊疗机构进行定期检查指导，开展犬猫等宠物流行病学调查，

评估宠物常见疫病流行趋势及风险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。近一年

来，市农业农村局开展动物诊疗机构监督检查 20余次，完成犬

猫产地检疫近 1万只，狂犬疫苗免疫 7389只，流行病学调查 2

次，对 8家诊疗机构店内犬猫 55只进行狂犬病筛查（结果均呈

阴性），发放狂犬病防控知识宣传手册 210份，指导动物诊疗机

构积极向宠物主人开展宠物健康知识宣传及科普活动。

三亚市作为滨海旅游城市，“携宠旅游”的热度逐年升温，下

一步市农业农村局计划在动物诊疗机构试行设置协检服务点，利

用动物诊疗机构资源，实现检疫申报、检测、发证“站式”服务，

进一步加强动物防疫体系建设，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捷优质的

防疫检疫服务：有效保障公共卫生安全。

（二）市政设施和管理方面

按照现有垃圾分类相关文件，暂无宠物粪便垃圾箱设置要

求。目前我市宠物粪便产生量不大，鼓励市民使用宠物粪便接收

器，收集后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中，由环卫部门清运光大焚

烧发电厂处理。

《三亚市公园条例》第二十八条中，明确了公园绿地内溜犬

的有关要求和管理措施，市住建局局将在以后三亚市公园绿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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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建设中，结合实际工作充分考虑“郊区建设宠物公园”的提

议。

四、执法监管方面

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一直以来依法开展宠物，特别是烈性犬的

执法工作。一是组织执法队员对不文明养犬、流浪犬问题易发的

社区、广场、农贸市场周边、村庄区域加强日常巡查，对流浪犬

进行抓捕、移交派出所，对遛狗不栓绳、不及时清理宠物排放的

粪便等问题进行劝导，拒不改正的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；二

是检查宠物经营单位及相关医疗场所等是否在相关部门进行备

案，取得相关许可，是否伪造、变造、租借相关许可证书，是否

按规定范围内经营，销售的宠物是否具备检疫证明等。

下一步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进一步优化与住建、农业农村、

社区等部门的联动机制，明确常态化监管职责，加强对违规饲养

烈性犬、公共场所不文明遛犬、流浪犬等的巡查管控力度，引导

养宠人规范管理宠物，及时发现并查处违法违规问题，共同推进

文明养宠工作。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三亚城市治理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希

望您今后继续关注我们的工作，多提宝贵意见。

三亚市综合行政执法局

2025年 7月 4日

（联系人：阳柏怀，联系电话：88595035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